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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电

发往 见报头 签发 赵俊民

等级 特急 安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6 号 安机 号

抄送： 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。

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安康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切实

做好农民工返程返工和就地就业
服务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《安康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农民工返程返工和就

地就业服务保障工作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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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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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农民工
返程返工和就地就业服务保障工作意见
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帮助我市广大农民工做好返程返

工和就地就业服务保障工作，特制定以下意见。

一、明确工作原则。坚持疫情防控与务工就业、外地务工与

本地就业、重点区域与重点群体、前期包车与后期自发、示范引

领与不搞“一刀切”并重，确保精准贯彻、精准出策、精准组织、

精准输出、精准落地、精准就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，市

直各相关部门）

二、搭建就业服务平台。统筹线上公共就业服务平台，扎实

开展线上“春风行动”，加大线上招聘力度，实行就业服务不“打

烊”，网上招聘不停歇。开展送岗下乡，向就业群体多渠道推送

就业信息，拓展就业空间，增强转移就业的稳定性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县区政府，市人社局）

三、做好交通运输保障。开展外出务工预研判，主动与长三

角、珠三角等主要劳务输入地对接联系，引导务工人员合理有序

出行。根据外出务工人员分布状况和数量规模，有组织的开展“点

对点”运输服务。从快从简办理车辆通行手续，使外出务工人员

“出家门、上车门、下车门、进厂门”。对采取“点对点”包车

跨省劳务输出农民工所产生的包车费用，输入地不负担的，由所

在县区政府据实解决。对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一定规模的，可与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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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站协调办理客运专列或专厢。对零散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建档立

卡人员，按政策给予交通补助。对外省用工企业主动来安康接回

员工的，各级各部门积极做好衔接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

府，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安康火车站）

四、开展免费健康服务。根据劳务输入地疫情防控管理规定

和需要，由本人承诺，社区（村委会）确认，从快从简为外出务

工人员出具健康证明。指导“点对点”劳务运输车辆落实疫情防

控安全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，市卫健委）

五、鼓励支持就地就业。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本地新社

区工厂、工业园区、农业园区、乡村振兴项目建设。引导有意愿、

有能力、具备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，优先享受中省市出台

的支持创业优惠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

人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）

六、加大用工支持力度。对本市重点项目和规上企业赴外地

包车接回员工有困难的，给予适当包车补助，补助标准最高不超

过 1 万元。对为本地企业成功介绍 50 人以上到岗就业的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，且与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1年以上劳务合

同的，给予 5000 元至 1 万元的人力资源服务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县区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）

七、救助来安就业困难人员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对来安人员

特别是疫情重点地区来安人员暂时出现就业困难的，不受户籍限

制，由受困地按急难型临时救助方式直接救助，采取社会化发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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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发放和物资发放等形式，按需实施临时救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各县区政府，市民政局）

本政策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。

中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，安康市遵照执行。鼓励各县区、各开发

区、各有关部门制定更优惠、更具体的政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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